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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學生校外實習申請作業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3 年 09 月 27 日校外實習小組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科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科務會議通過 

 

一、  為使學生校外實習重、補修申請及安排作業公平、公正及公開，並依據本校護理科「學生

修課辦法」，特訂定「護理科學生校外實習申請作業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於本校具正式學籍之護理科學生。 

三、  護理科校外實習科目皆為必修，課程學分歸屬年級、學期，依學生入學年度課程學分表為

準，皆由本科就業實習組(以下簡稱本組)依學分表所屬學期安排進行。 

四、  學生於三年級上學期公開抽籤分為 A 及 B 組，分別於不同學期進行內外科護理學實習

(1)(四 上、四下)及各科護理學實習、臨床選習(四下、五上)，因公平原則，同學年度二

組相關校外實習安排應原則一致。 

五、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含)前，學生符合本科修課辦法第二條之規定且已向本組提出實習申

請者，仍應依本要點第七點辦理。 

六、  113 學年第二學期起，學生因當學期基本護理學實習未通過而擋修各科護理學實習，或內

外科護理學實習(1)、各科護理學實習及臨床選習成績未通過需重補修該科實習，須於次

學期第5週前，填寫實習申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證明正本向本組提出實習申請；本組接受

申請後將進行重補修安排，但不得於提出申請當學期進行實習。 

七、  本組安排重補修實習時，以不影響該學期學分表應實習學生之權益為原則，排序優先為延

修生，其次為應屆畢業生；接續 3、4年級需實習重補修者順位，以高年級優先。 

      後續雖條件符合實習資格，基於公平原則，須視實習單位員額及教師人力規劃，採全或

無的原則提供相同條件者重補修安排。 

八、  若其它特殊原因無法實習(例如疾病、懷孕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得由導師或本組向教務

處提出書函申請退選及後續重補實習規劃，奉准後，由本組協助後續安排。 

九、  實習重補修學生接獲本組通知將進行實習前，應配合繳交體檢證明及相關實習資料，並於

學校教務處規定時間內自行完成加選該實習科目，方能進行成績登錄，如手續未完成，

將致無法取得該實習科目學分。 

十、  實習時間已確認排定，期間不得與其他修課衝突，否則僅能擇一採認計分，且已完成繳費

者不得要求退費。 

十一、實習重補修繳費，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護理科校外實習小組會議、科課程會議及科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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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學生校外實習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號  班級  座號 
 

連絡電話 

(家) 

 

(學生手機) 

(如有變更請務必主動和實習組聯繫) 

緊急 

聯絡人 

 

 

(家長手機) 

e-mail  

申請實習 

科目 

□基本護理學實習             □兒科護理學實習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1)        □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2)        □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 

□產科護理學實習             □臨床選習 

             

申請原因 

□基本護理實習成績未通過，需重新實習。 

□基本護理實習成績未通過，無法於原定時程進行後續內外科實習(1)、各科護理學 

  實習及臨床選習，擬於基本護理實習成績通過後，補進行後續各梯實習。 

□內外科實習(1)、各科護理學實習及臨床選習實習成績未通過，需重新實習。 

□自動停止實習，再次申請重新實習。 

□復學生 

□轉學生、轉科生 

□其它                               

檢查報告 

1.申請後，請依實習組通知進行體檢或繳交體檢報告(須實習進行前三個月內資料)及

相關疫苗接種紀錄；若無相關抗體，須立即開始進行疫苗注射，並於實習進行前繳交

證明。 

2.如未依時完成者，將不得進行實習。                              

                                         

其他說明 

1.實習申請及安排，依本科學生修課辦法及學生校外實習申請作業實施要點辦理。 

2.實習期間意外保險事宜，實習組已告知。  

3.未依實習組通知參加談心以曠班論。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班導師簽章 就業實習組簽章 科主任簽章 

     

說明：請導師及學生自存影本                                                           2024.10.28 製 

 


